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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一 條  為確保本校研究生學位論文之品質，建立學位論文品保檢核機制，依據本

校「研究所碩士學位考試辦法」、「碩士學位論文違反學術倫理案件處理

要點」及「指導教授指導研究生實施辦法」，特訂定「中華醫事科技大學

研究生學位論文之專業符合機制檢核作業要點」，以下簡稱本要點。 

第 二 條  為確保本校學位論文品質及落實學術自律，各(所)應建置學位論文符合系

(所)專業領域之審查機制。 

第 三 條  學生提送學位論文除了依照本校規定之流程申請論文考試外，亦須於論文

考試前依據該系(所)所訂之學位論文符合專業領域之審查機制完成審查，

確保學位論文符合該系(所)之專業領域。 

第 四 條  各系(所)之學位論文符合專業領域的審查，由系(所)「學術委員會」進行

審查。 

第 五 條  若學生不服系(所)學術委員會的審查結果時，可向系(所)提出申訴，並送

系(所)務會議審議。若審議的結果仍不符合者，須重新提出論文考試申請，

且須於本校規定修業期限內完成論文考試。 

第 六 條  對於學位論文與專業領域不符時，指導教授與學生之處理機制： 

(一) 經審查學生之學位論文與專業領域不符時，由系(所)撤銷其論文考試

之申請。 

(二) 該論文之指導教授應負指導不周責任，其所屬學院系(所)得對該指導

教授所指導的學生數予以限制及其系(所)務會議通過之課責措施。 

第 七 條  審核研究生學位論文延後公開或不予公開： 

(一) 各系(所)應確實依學位授予法第十六條規定，論文以公開為原則，不

公開為例外。 

(二) 紙本學位論文如為延後公開或不公開，應檢具涉及機密、專利事項

或依法令限制公開之證明資料並載明原因，經各系(所)審核認定簽

章。電子論文至多延至五年公開為限。 

第 八 條  各系(所)訂定之專業領域審查機制送教務處備查，其執行成效列入系(所)

評鑑(教學品保)的指標。 

第 九 條  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